附件1

暂缓注册告知书

（学生联）

    学生：       ，学号：          ，        学年第   学期暂缓注册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请在暂缓注册期限前完成注册。
    逾期未注册者，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，按退学处理。

特此告知。

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暂缓注册告知书

（学院联）

    学生：       ，学号：          ，        学年第   学期暂缓注册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请在暂缓注册期限前完成注册。
    逾期未注册者，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，按退学处理。

特此告知。

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

